
附件 1：

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奖励在科学普及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调

动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科普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会力量设立

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上海市科学技术

普及条例》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以下简称“上海科普

奖”）的推荐、申报、评审和授予等工作。

第三条 上海科普奖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上海科普教

育发展基金会出资设立，并吸收其他社会力量出资参与。

第四条 上海科普奖的推荐、申报、评审和授予等工作，贯彻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条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上海科普奖奖励委员会（以

下简称“奖励委员会”），负责上海科普奖的指导和监督；奖励委员会下

设上海科普奖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设在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负责上海科普奖评审的管理、组织及其它日常

工作；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成立上海科普奖专家委员

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上海科普奖的评审工作。

第六条 自 2025 年起，上海科普奖的奖项中增设专项奖。专项奖将

面向社会组织与企事业单位开放捐赠渠道，支持其参与奖项设置，并实



行独立的管理与运行。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七条 上海科普奖设科普杰出人物奖、科普贡献奖、科普成果奖、

科普传媒奖、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奖、科普管理优秀奖、优秀科普志愿者

奖、健康科普奖、青少年科技励志奖，其中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奖为专项

奖。

第八条 科普杰出人物奖授予在本市长期从事科普教育、科普宣传、

科普管理、健康科普或其他科普公益项目，尤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或

在科研成果科普化及推广应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力、

产生重大社会或经济效益，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科普项目成果的个人。

第九条 科普贡献奖授予在本市科普教育、科普宣传、科普管理中

产生显著效益，尤其是在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具

有典型性、代表性科普项目成果的个人或组织。

第十条 科普成果奖授予优秀科普活动和科普作品。优秀科普活动

主要指由本市单位、个人或联合长三角地区有关单位、个人共同主办、

承办的具有较高公众参与率、满意度、连续性和品牌影响力的各类科普

活动；优秀科普作品主要指由本市单位、个人或联合长三角地区有关单

位、个人共同创作的优秀科普图书（著作、译著、编著）、科普影视作

品、科普音像制品、原创性优秀科普文艺作品（科普剧目、科普广播剧）、

科普展教具等项目。

第十一条 科普传媒奖授予在本市登记（注册、备案）的，专门或

主要从事科普宣传，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科技传播载体，

包括电视的科普频道或栏目、广播的科普频段或栏目、科普报刊或专栏、

科普网站、科普新媒体等项目。



第十二条 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奖授予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先导产业的科技传播工作中表现卓越的个人或团队。参评

成果须具备典型性、代表性，积极向社会普及新技术、新知识，引

导大众掌握并运用科技成果。2026 年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

两大方向，互不重叠。人工智能重点关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生成

式模型及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脑机接口包含类脑研发、神经

科学、材料学、集成电路等相关领域。

第十三条 科普管理优秀奖主要授予长期在本市各级科技、教育、

文化、生态环境、绿化市容、医药卫生等相关领域的机关、团体、科普

基地和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科技传播创新工作，在推动和组织基层科技创

新传播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科普品牌成果的个

人。

第十四条 优秀科普志愿者奖授予在本市长期从事科普志愿服务工

作，在上海市各级科普志愿者协会等志愿者组织注册备案的，具有典型

事迹和突出贡献，并能直接或间接为上海科普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人或团

队。

第十五条 健康科普奖授予社会各界在本市基层健康科普宣传、推

广、应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且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个人或组织。

2026 年同时将专项聚焦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专科医疗卫生机构的

健康科普工作的个人。

第十六条 青少年科技励志奖授予在本市就读且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

尤其是在国际、国内等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突出表现，且具

有代表性、示范性的青少年科技爱好者。



第三章 奖项评审和授予

第十七条 上海科普奖每年组织一次评奖，并进行表彰颁奖。

第十八条 同一项目或同一申报个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奖项，违规

者视为无效申报。

第十九条 具有推荐参评“科普杰出人物奖”、“科普贡献奖”、“科

普传媒奖”、“健康科普奖”资格的单位或个人：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市各级协会、学会；

（四）各区科委、科协、教育局、卫健委、生态环境局、绿化市容

局等；

（五）在沪高校、科研院所；

（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个人）；

（七）有关媒体。

第二十条 具有推荐参评“科普成果奖”资格的单位或个人：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市各级协会、学会；

（四）各区科委、科协、教育局、卫健委、生态环境局、绿化市容

局等；

（五）在沪高校、科研院所；

（六）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含科研院所联盟）；

（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个人）；

（八）有关媒体。

第二十一条 具有推荐参评“前沿科技成果科普奖”资格的单位或



个人：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市各级协会、学会；

（四）各区科委、科协、教育局、卫健委等；

（五）在沪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产业园区；

（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个人）；

（七）有关媒体。

第二十二条 具有推荐参评“科普管理优秀奖”资格的单位：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各区科委、科协、教育局、卫健委、生态环境局、绿化市容

局等；

（四）有关媒体。

第二十三条 具有推荐参评“优秀科普志愿者奖”资格的单位：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市各级科普志愿者协会；

（四）各区科委、科协；

（五）市各级科普场馆及基地；

（六）在沪高校、科研院所；

（七）有关企事业单位与媒体。

第二十四条 具有推荐参评“青少年科技励志奖”资格的单位：

（一）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二）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市级有关协会、学会；

（四）各区科委、科协、教育局等；

（五）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及上海市校外教育机构（科技馆、

少年宫、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科站等）；

（六）有关媒体。

第二十五条 跨单位、跨部门合作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人或第一

完成单位负责汇总申报材料，按有关规定程序推荐。

第二十六条 长三角区域联合申报项目须由单位组织申报，按有关

规定程序推荐。

第二十七条 推荐单位应当对推荐的申报个人或组织进行初评，按

规定的名额进行推荐，并在申报个人或组织的申报表上提出评价意见后

签字、盖章。

第二十八条 管理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组织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

按有关标准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结果和推荐意见，由管理办公室报奖

励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九条 上海科普奖由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颁发证书和奖

金。鼓励其它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出资参与奖项设置，以及享有相应

的冠名权。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条 凡以弄虚作假或不正当手段参与上海科普奖评奖的申报

个人、申报组织、推荐单位及推荐个人，由管理办公室报奖励委员会批

准后进行通报批评、撤销奖励、取消推荐资格等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上海科普奖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并由上海

科普奖管理办公室制订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奖励委员会

2026 年 6 月 30 日


